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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开展汛期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专项检查的通知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各建设、施工、监理等有关单位：

南海区即将进入龙舟水时节，易发持续性、极端性强降水。为进一步做好汛期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同时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巩固疫情防控成果，我局决定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一次汛期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专项检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范围

疫情防控检查范围为全区范围内在建房屋市政工程，汛期安全生产检查重点是存在深基坑、高支模、建筑起重机械等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的在建项目。

二、加强组织领导

为加强领导，做好统筹工作，本次专项检查特成立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组长由我局黄玮瑜副局长担任，局工程质量安全监管股、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相关负责人、各镇（街道）建设办负责人担任成员。

三、检查内容

（一）汛期安全生产工作

检查建立汛期值班、险情报送制度和制定汛期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等情况；临时工棚是否搭设在受洪水侵袭、雨水浸泡、山体滑坡、泥石流威胁等地势较低的危险区域；工地现场的防涝排水设施、机电设备是否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基坑边特别是开挖的市政管道沟渠周边堆置土方、料具、施工机械等荷载是否符合有关技术规范、标准要求情况；防汛措施落实及隐患自查自纠情况等，检查表格采用附件2。

（二）工地疫情防控工作

各方责任主体疫情防控责任落实情况、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编制情况，专职人员配备和防疫物资保障情况，员工健康监测情况，工地现场封闭管理和防疫消杀等防控情况，宣传教育情况等。检查要求按照上级最新有关文件执行，检查表格采用附件3。

四、检查安排

采取企业自查、各镇（街道）及区质监站抽查、区局督查方式进行。

（一）企业自查阶段（5月26日前）：全区在建房屋市政工地各方责任主体要严格按照检查通知要求进行全面自查自纠，对应如实填写《汛期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自查表》（详见附件1），由各责任单位相关负责人签字确认，并做好自查自纠台账，留置工地备查。

（二）执法检查阶段（6月30日前）：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要立即组织开展对在建房屋市政工程汛期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专项检查，并对企业自查工作进行抽查，在6月29日前将专项检查开展情况报我局质安股。

我局将适时开展检查，对各企业自查情况和各单位专项检查情况进行督查。

五、检查要求

（一）各在建施工项目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必须对此次检查给予高度重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主体责任，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力度，特别注意深基坑、起重机械等重大危险源管控，同时务必保持疫情防控力度不放松，严格落实封闭式管理、出入测体温并做好登记，消杀灭菌、分时就餐等工作。

（二）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要督促辖区内在建工程相关单位进行自查自纠，开展汛期施工安全和疫情防控隐患排查工作，督促建筑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要严肃处理。

（三）我局将对自查不落实、整改不到位的单位和个人进行通报批评、诚信扣分等处理。

附件：1.汛期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自查表

      2.南海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抽查表（防汛防风）

      3.在建工程疫情防控措施检查表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0年5月22日

（联系人：钟暾，联系电话：8623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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